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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有關專任運動教練，職前曾任聘（僱）用之專任運動教練年資如何採計提敘薪級一案，基於年資採計衡平原則，有關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進用之專任運動教練，採計職前曾任教育部、省市教育主管機關甄選、儲訓合格已受聘之專任運動教練年資，係比照教育部87年8月6日台（87）人（一）字第87076692號函釋有關公立學校教師採計曾任聘（僱）用之專任運動教練年資之規定，及教育部93年4月23日台人（一）字第0930041479號令規定方式採計年資提敘薪級。渠等曾任專任運動教練年資，如屬比照「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者，其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至比照「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比照分類職位第五職等僱用人員，因該年資係相當委任年資，僅得在230元範圍內採敘；又經以僱用年資2年作為取得聘用人員資格者，基於一資不二用原則，該項僱用年資尚不得重複作為提敘薪級之用。（教育部97.05.12台人（一）字第0970055110號函）
（二）銓敘部令以，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規定轉任之人員及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3條之1第2款規定繼續任用之檢覈及格人員，不得以復應之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及格資格，調任原得適用職系以外之職務。該部歷次關於專技轉任人員及原檢覈及格醫事人員，復應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及格者，應以所具升官等考試及格資格重新銓敘審定俸級之函釋，自97年5月1日起均停止適用。（教育部97.06.04日台人(一)字第0970076670A號函轉銓敘部97.05.01部銓二字第09729311671號令及同日部銓二字第097293116712號函。）
（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令以，該會96年11月30日勞動一字第0960130914號公告所稱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範疇，不包括教育人員法令進用之編制外教學、研究及專業等人員。（教育部97年6月27日台人一字第0970119521號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6月23日勞動一字第0970130317號令公告。）
（四）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以，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與各該機關(構)是否具有勞雇關係，以具有下列特徵判斷之：(一)人格之從屬性，即負 有勞務給付義務之一方，基於明示、默示或依勞動本質在相當期間內，對於作息時間不能自行支配，勞務給付內容不能自行支配，而係從屬於勞務受領者決定之。具體言之：即服從事業單位內之工作規則、服從指示、接受檢查及制裁之義務。(二)經濟上之從屬性，即受僱人，非為自己之營業而勞動，而係從屬於他人，為他人之目的而勞動。爰此，公部門各業臨時人員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應依上述原則認定之。另，學校基於提供工作機會給在校學生工讀，如有上述之勞雇關係存在，仍應適用勞動基準法，如符合特定性契約之性質，學校擬簽訂特定性定期契約，最長之工作期間，應以學生在學期間為限。（依據教育部97年6月19日台人一字第0970109021號函轉勞委會97年6月10日勞資二字第0970125625號函辦理。）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嘉義縣辦理「邀請全國公教人員遊嘉義抽大獎活動」獲得全國公教人員熱情回應，為提昇中獎率，摸彩品再加碼，價值約16萬元之獎品大方送，另即日起至97年12月31日止持國旅卡及本優惠券至本活動23家特約商店消費可享有特別優惠，詳情請至www.tbocc.gov.tw/e-tour.asp查詢，請查照轉知所屬同仁。(教育部97.05.09台人(二)字第0970078394號函轉嘉義縣觀光旅遊局97.05.06嘉縣觀企字第0970002060號函)
(二)為加強運用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之「數位教材資訊通報」機制，以利整合現有各機關數位課程資源，請提供數位教材資訊，俾放置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之「數位教材資訊通報」機制，以利各機關資源共享。 （教育部97.6.4台人（二）字第0970099707號函）
(三)有關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函以，該署96年5月1日建置完成之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網路申報系統1事，請各機關學校務必於每月5日前，自行上網登錄上月赴大陸地區人數；赴大陸地區人員若有違規、違常情形，另請函送該署彙整相關案例，以供決策參考，請 查照轉知。（教育部97.04.09台人（二）字第0970053584函轉內政部同年月2日移署出服履字第09720073000號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5月7日局給字第0970061707號函，有關配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指定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自97年1月1日適用勞動基準法，該院相關函釋停止適用一案。（教育部97.05.13台人（三）字第0970079373號書函轉）
(二)銓敘部97年5月13日部退一字第0972925575號函，自97年7月1日起，退休公務人員之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實際金額，將由該部於退休核定函中核定；其應配合處理之相關事宜規定一案。（教育部97.05.16台人(三)字第0970084073號書函轉）
(三)行政院97年5月12日院授人給字第0970061754號函，有關配合公立學校代理（課）教師自94年7月1日提繳勞工退休金，該局74年4月25日74局肆字第05439號函釋，自發文日之次月1日起停止適用。（教育部97.05.21台人（三）字第0970082993號書函轉）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5月16日局給字第0970011467號書函，有關符合「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3條第2項規定得予降齡自願退休人員，得否列入退休人員照護事項之適用範圍疑義一案。查公務人員除屬危勞降齡命令退休者或未具工作能力者外，其退休時之年齡或年資等條件須合於行政院89年11月30日台89人政給字第211191號函規定，始予以照護。基於公教退休人員處理一致原則，本案仍請依該局函釋規定辦理。（教育部97.05.26台人（三）字第0970087618號書函轉）
(五)銓敘部令以，已屆退休生效日之退休公務人員，未具有現職公務人員身分，原服務機關及退休公務人員均不得再以任何理由，要求重行核定其退休生效日期。(教育部97.06.19台人(三)字第0970110833號函)
（六）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有關公務人員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購買電動輔助自行車，如該休假期間符合「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之相關規定，得核予休假補助費，惟不得再請領其他政府補助。(教育部97.06.26台人(二)字第0970121659號書函)
四、其他
(一)有關送審教師代表著作未能於一年內發表申請展延乙案,，經教育部函釋：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5條規定：「持第11條第2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證明所載日期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申請展延，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爰此，送審教師所報代表著作之刊物出具接受證明即應確認其將於一年內發表者，始得送審。因此，送審教師所報刊物出具之證明即已載明刊登日期為一年後始能發表者，與上開規定顯有未合，該代表著作不符送審規定，已審定之教師資格自始無效。(97.06.09台學審字第0970082850B號函)
人事活動訊息
1、 為增進行政人員之工作知能，援例於暑假期間，本校教職員工（含職員、兼行政職教師、行政助理、技工、工友暨駐衛警等）自6月30日（星期一）起至9月5日（星期五）止，在不影響公務情形下，得安排8日加班補休；另核給4日校外觀摩。惟於年度中到職者，其加班補休日數部分依在職月數按比例核給。惟為確保業務能正常運作，各單位於暑假上班期間，應控留二分之一人力，如單位人力經二分之一計算後少於2人者，仍請至少留守2人（學術單位以院、系、所合併計算），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2、 依本校第88次行政會議決議，97年暑假期間中午不加班，故自6月30日（星期一）起至9月5日（星期五）調整上班時間為上午8：00~12：00，下午13：00~17：00，並仍維持彈性上班制度。惟自97年9月8日（星期一）起恢復原上、下班時間。
3、 本校預定於97年7、8月暑假期間，辦理本校97年行政人員暑假在職訓練，屆時請行政人員踴躍參加。
4、 96學年度即將結束，請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於97年7月31日前完成國民旅遊卡之刷卡消費，俾利核發休假補助費。
人 事 動 態
一、奉 核定，聘陳瑞彬副教授兼任本校統計學研究所所長，並自97年8月1日生效。

二、教育部通過本校教師升等人員名冊如下：

	姓名
	所屬系所
	升等等級
	起資日
	備考

	郭文章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97.02.01
	

	陳啟仁
	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副教授
	97.02.01
	


三、人員異動名冊如下：
	姓名
	動態
	新職單位/職稱
	原職單位/職稱
	生效日期
	備考

	陳欣怡
	離職
	
	工學院
行政助理
	97.05.31
	

	陳妍孜
	離職
	
	研發處

行政助理
	97.06.30
	原行政助理楊婷淳留職停薪期間職務代理人

	陳怡潔
	新聘
	研發處

行政助理
	
	97.07.01
	遞補陳妍孜職務代理人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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